
中國化學會台中分會第 21 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2 年 07 月 31 日（星期三）下午 6 時 30 分 

會議地點：藝奇新日本料理-福雅店（台中市西屯區福雅路 95 號） 

會議主持人：王書蘋 理事長           紀錄：陳佩菱 

出席人員：吳文宗，李宏萍，卓重光，周國雄，紀國庫，耿瑞星，梁碧峰，許焴桢，陳甫州，

陳澤賢，傅傳博，黃倉淼，黃瑞賢，葉俊麟，鄭政峰，顏慶堂 

列席人員：吳仁彰 

請假人員：李茂榮，易光輝，林漢新，林鑫堯，陳文貴，楊定亞 

﹝依筆劃順序﹞ 

 

壹、主席報告 

1. 介紹出席理監事，以及吳仁彰總幹事、陳佩菱助理。 

2. 102 年化學年會將由國立暨南大學舉辦，本分會將全力協助。 

 

貳、工作報告 

 分會財務報告 

1. 101 年 12 月 31 日交接，共 194,602 元整。 

2. 依據台北總會章程總則第 1 章第 3 條第 3 款，2012 年台中分區 1/2 會費收款金額

轉入華銀台中分會專用 98290200000006 虛擬帳戶，共 18,000 元 

3. 101.12.31~迄今(102.07.30)結餘 212,602 元整。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討論 2013 年中部企業參訪事宜 

說明： 

1. 預定今年 8 月舉辦 

2. 預定參訪地點：台中工業區佳美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台中大甲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3. 活動費用預算：約 18,400 元 

(1) 車資（40 人/台）：假日 13,000 元（含稅），平日 11,000 元（含稅） 

(2) 午餐：100 元/人，40 人共 4,000 元 

(3) 保險：35 元/人（100 萬意外險），40 人共 1,400 元 

決議：預先與參訪公司商討時間後於今年舉辦。 

 

提案二 

案由：討論分會零用金金額事宜 

說明：建議零用金保留 4 萬元，其餘金額匯入台中分會專用虛擬帳戶，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討論分會帳戶對帳專人及津貼額度事宜 

說明：分會支出需有分會理事長同意之法源依據證明（如會簽單、會議紀錄、估價單…），

並指定一名對帳專人(通常為出納或行政助理)，將收支情形報與總會；行政助理津貼

額度經由理監事會議通過始得支付，請討論。 



 

                               

決議：對帳專人為陳佩菱助理，津貼 1000 元/月。 

 

提案四 

案由：討論理事長任期事宜 

說明：建議理事長任期由一年改為二年，請討論。 

決議：依實際執行狀況修改為二年。 

 

提案五 

案由：協辦 102 中國化學會年會，研究生論文獎評審推薦事宜 

說明： 

1. 102 中國化學會年會舉辦單位暨南大學將台中分會列為協辦單位，負責研究生論文獎評

審之推薦工作。 

2. 中國化學會研究生論文獎依研究領域分「無機化學」、「有機化學」、「物理化學」、

「分析化學」、「生物化學」、「新創藥物」、「應用化學」、「化學合成」等 8 類，

其中「生物化學」、「新創藥物」已確認評審委員，餘六類委由中國化學會台

中分會協助推薦。  

3. 請推薦六類評審委員會之負責人，分別負責推薦三位評審。  

決議：六類評審委員會之負責人如下表。  

類別 負責人 

無機化學  黃瑞賢 理事 

有機化學  卓重光 理事 

物理化學  吳仁彰 總幹事 

分析化學 傅傳博 理事 

應用化學 鄭政峰 常務理事 

化學合成  林孝道 教授 

肆、散會﹝下午九點﹞ 


